
附件2

遂宁市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情况

业主评价指引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平安和谐遂宁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广大业主对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的监督作用，推动我市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规范履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遂宁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探索开展对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情况评价工作，制定本指引。

　　一、评价对象

遂宁市行政区域内已依法依规成立且处于任期内正常履职的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任期不足半年或不能正常履职的视情况开展评价。
二、评价主体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小区业主开展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工作，网格党组织对评价全过程进行监督。

三、评价周期

次年3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工作。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开展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工作。
四、评价内容
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参考《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业主评价表（参考模板）》（附件1）和《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成员     （成员名称）履职情况业主评价表（参考模板）》（附件2）内容，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在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上对评价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完善。
五、评价规则

（一）参照《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专有部分面积占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业主或者人数占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业主”具有提议权的相关规定，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应当有物业服务区域专有部分面积占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业主或者人数占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业主参与。在评价期间，经反复宣传动员，达不到上述业主参与比例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业主评价时间到期后公告相关情况，终止后续评价工作。
（二）单项评价满意度＝勾选“满意”和“基本满意”满意的人数÷参与总人数。

（三）总体满意度＝单项评价满意度之和÷总的单项数
六、评价流程
（一）业主委员会自评（当年12月底前完成）

业主委员会梳理汇总当年履职情况，通过在小区显著位置张贴、业主微信群公告以及举办年终述职会等方式，向业主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对业主提出的履职异议应及时回应和说明。

（二）业主评价（次年2月底前完成）
1.发布评价通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向全体业主发布评价通知，包括评价开展时间、评价方式、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结果的应用等内容，充分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线上评价。鼓励业主关注“遂宁住建”微信公众号，在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上完成业主身份注册认定后，进行线上评价操作。评价工作开展时，平台会向已认定身份的业主发出参与线上评价的温馨提示，评价结束后，业主可查询本小区评价参与人数、评价结果等信息。

3.线下评价。未在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上完成业主身份注册认定的业主，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属地社区、网格党组织在小区设置固定评价点或上门等方式发放纸质评价问卷，由业主填写后收回。收回的纸质问卷应分类存档，纸质评价结果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录入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
4.结果汇总。评价结束后，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将根据业主线上评价结果和街道办事处录入的业主线下评价结果自动汇总形成总的评价结果。
（三）结果公布（次年3月底前完成）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小区显著位置、业主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总的评价结果。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查阅相关评价资料，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受理并解答。

六、结果运用

（一）评价结果作为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掌握了解业主意见建议，改进业主委员会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评价结果作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选树先进典型、加强监督管理的重要参考，对业主评价结果较好的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做法要加强宣传推广；对业主评价结果较差的业主委员会要加大普法、培训、指导、监督等力度。

（三）评价结果作为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重要参考，不作为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主体合法性判定依据，不代替法律法规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
七、施行时间

本评价指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附件：1.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履职情　
　　　　　况业主评价表（参考模板）
2.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成员     （成员名称）履职情况业主评价表（参考模板）

附件1

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业主评价表（参考模板）

	序号
	评价指标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
	制定、公开、执行业主委员会日常工作制度；管理规约、议事规则等小区管理制度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
	　
	
	

	2
	公开业主委员会成员的姓名、职责分工、联系方式等信息；了解、收集业主的意见和建议。
	　
	
	

	3
	与物业服务人沟通协商物业服务工作，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人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方面有成效，物业服务质量有提升。
	
	
	

	4
	业主委员会每季度公布1次共有资金的收支情况。
	
	
	

	5
	业主委员会管理共有资金按规定开账户、存资金、答复异议等，没有擅自使用、挪用、侵占共有资金等违法行为。 
	　
	
	

	6
	依法依规依约交纳物业服务费、停车服务费以及需分摊的相关费用，每半年公布1次业主委员会成员交纳相关费用的情况。
	
	
	

	7
	没有违法建设、占用共用部位等行为，没有挪用、侵占业主共有财产等侵害业主共同权益的行为。
	
	
	

	8
	业主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没有在为本物业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及其下属单位任职。
	
	
	

	9
	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岗位补贴等经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支出符合业主大会会议决定或者管理规约约定的范围、标准；公布工作经费的预算和结算情况。
	　
	
	

	10
	没有索取、非法收受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或者有利害关系业主提供的利益或者报酬。
	
	
	

	11
	应当组织业主大会会议的及时组织召开；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选聘物业服务人、使用共有资金等，业主委员会没有擅自决定。
	
	
	

	12
	按规定做好业主大会会议召开前公示、召开后公示和公告、异议处理等相关工作；没有在投票、监票、计票过程中弄虚作假。
	
	
	

	13
	执行业主大会会议的合法决定。
	
	
	

	14
	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内容涉及相关业主、租户的，邀请相关代表参会；没有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作出的决定没有侵害业主合法权益，并及时通告全体业主。
	
	
	

	15
	业主委员会没有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没有泄露业主资料或者将业主资料用于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
	
	
	

	16
	加强党建引领，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为业主办实事好事。
	
	
	

	17
	督促业主遵守法律、法规、管理规约、议事规则，调处物业小区矛盾纠纷。
	
	
	

	18
	按规定刻制、使用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印章。
	
	
	

	19
	将履职期间产生的文件资料、会计资料造册、归档，妥善保管，向小区业主提供查询服务。
	
	
	

	20
	向小区业主公告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应当审计的及时开展审计；业主反映业主委员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并反馈整改情况。
	
	
	

	
	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附件2

遂宁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成

员     （成员名称）履职情况业主评价表

（参考模板）
	序号
	评价指标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
	按时参会，主动承担并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积极参与业主委员会各项事务及活动，主动提出创新性工作思路和建议。
	
	
	

	2
	对工作高度负责，严谨细致，无任何疏漏，遇到问题主动跟进直至解决。
	　
	
	

	3
	熟练掌握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及专业知识，能有效指导工作开展。
	　
	
	

	4
	善于倾听各方意见，沟通表达清晰流畅，能有效化解小区矛盾和误解，与业主、其他成员及相关单位建立良好沟通关系。
	
	
	

	5
	严格按照业主委员会决策和工作计划高效执行，及时反馈执行情况，确保工作目标达成。
	
	
	

	6
	与其他成员配合默契，主动分享信息和经验，积极协助他人完成工作，维护团队团结和谐。
	　
	
	

	7
	积极与物业服务企业、社区等外部单位沟通协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8
	深度参与公共事务，保障项目质量与秩序，高效完成信息公开与传达，业主知晓率高。
	
	
	

	9
	严格审查财务账目，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财务公开透明。
	
	
	

	10
	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无任何违规行为，在工作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评价说明：

1.评价指标的相关内容来源于《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遂宁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请广大业主关注“遂宁住建”微信公众号、绑定身份后，根据本小区业主委员会前一年度的履职情况，参照其自评情况，客观公正的予以评价。

3.电子投票系统具备业主身份识别、自动统计等功能，公示、公告、查询业主评价结果时不显示具体的房号、业主姓名等信息，可确保广大业主在评价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

4.欢迎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评价。


